
项目业主单位
市大数据发展局

（信息资源与安全管理科）

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
（项目规划和管理科、网站管理与信息
资源科、电子政务与技术应用科）

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 备注

（ 1）项目业主单位应先与市大
数据发展局信息资源与安全管理科沟
通报备事宜；

项目业主单位在市大数据发展局
网站下载《柳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系
统停用报备表》，填写并加盖公章（
一式三份）后提交至市大数据发展局。

（ 2）市大数据发展局信息资源与
安全管理科接收报备表并转市信息化
建设管理中心项目规划与管理科。

（ 3）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项
目规划与管理科牵头核实报备表情况。

（ 4）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网站
管理与信息资源科针对报备表中“系
统停用评估”部分内容进行核实，主
要通过柳州市政务信息共享平台中系
统编号核实申请停用系统是否开展数
据共享，采用何种共享方式，停用系
统相关数据是否仍在共享使用(数据
使用单位的申请单），核实报备表等
相关材料填报的情况是否属实。如
情况不属实，通知业主单位重新填表
报到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项目科；
如情况属实，开具评估意见，评估过
程记录在“评估处置记录表”。

（ 5）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项
目规划与管理科汇总评估意见并将报
备表返回市大数据发展局。

（ 6）市大数据发展局在报备表出
具审核意见，将报备表返回项目业主
单位，同时通知项目业主单位规范开
展系统停用处置工作，同步将最终版
报备表（一份）返回市信息化建设管
理中心项目规划与管理科。

（ 7）项目业主单位按评估、审核
意见，规范开展系统停用处置工作。

（ 8）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下
架停用系统数据资源目录、接口、删
除数据资源目录，如停用系统关联的
数据资源目录可由其他系统提供数据，
应及时修改该目录挂接的数据资源。

（9)与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对接
下线停用系统相关数据资源，处置过
程记录在“评估处置记录表”并将表
返回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项目规划
与管理科。

（10）电子政务与技术应用科对
停用业务系统使用上的政务云资源进
行回收（包括取消网络策略），包括
IP地址释放和回收（包括内部服务器
IP地址回收）、防火墙端口的处置（
包括策略处置）、虚拟机处置。处置
过程登记于“评估处置记录表”并将
表返回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项目规
划与管理科。

（11）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中
心项目规划与管理科汇总“评估处置
记录表”并报市大数据发展局备案。

（12）市大数据发展局信息资源
与安全管理科完成“评估处置记录表”
的备案工作。

（13）停用系统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备案的注销工作。

（14）如涉及网站域名的，须到
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备案注销网站域名。

（15）按评估、审核意见，对停
用系统不同性质的数据做好分类及备
份、迁移或销毁等工作，并做好停用
系统关联数据资源目录的处置工作。

（16）通过柳州市多云监管平台
申请释放停用系统所使用的云资源。

（17）如涉及资产处置的，项目
业主单位应在系统停用后，按《柳州
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
理办法》，自行做好相关固定资产的
处置工作。

（18）除上述外可能涉及的其他
工作。

（19）处置工作完成后，将《柳
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系统停用报备表》
抄送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市财政局。

（1）下载《柳州市政府
投资信息化系统停用报
备表》，填写并加盖公
章（一式三份）后提交。

（2）市大数据发展局接
收报备材料并转交市信
息化建设管理中心项目
规划与管理科

（3）项目规划与管理科
牵头核实并转相关部门

（7）项目业主单位进行
系统停用的处置工作

（12）完成“评估处置
记录表”备案

（11）项目规划与管理
科汇总“评估处置记录
表”

（10）电子
政务与技术
应用科对停
用系统使用
的云资源进
行回收处理

（9）同步与自
治区大数据发
展局对接处理

（8）网站管理与信息资
源科处置停用系统数据
资源目录

（6）出具审核意见，在
报备表上加盖公章，返
回项目业主单位

（5）项目规划与管理科
科出具评估意见，并将
报备表返回市大数据发

展局

（13）停用系统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备案的注销工作。
（14）如涉及网站域名的，
须到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备案
注销网站域名。
（15）按评估、审核意见，
对停用系统不同性质的数据
做好分类及备份、迁移或销
毁等工作，并做好停用系统
关联数据资源目录的处置工
作。
（16）通过柳州市多云监
管平台申请释放停用系统所
使用的云资源。
（17）如涉及资产处置的，
项目业主单位应在系统停用
后，按《柳州市本级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
法》，自行做好相关固定资
产的处置工作。
（18）除上述外可能涉及
的其他工作。

提交

转市信息化建设管理中心

转网站管理与信
息资源科审核

重新填写、提交

（4）网站管理
与信息资源科审
核共享情况

通过，填写
评估意见

审核不通过，反
馈修改意见

通知项目业主单
位在柳州市多云
监管平台申请释

放云资源

项目业主单位进
行数据目录处置

将最终版报备表（一份）
返回项目规划与管理科

返回云
资源处
置情况

返回数
据资源
目录处
置情况

项目业主单位提交
云资源释放申请

（19）处置工作完成后，
将《柳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
系统停用报备表》抄送市公
安局网安支队、市财政局。

柳州市政府投资信息化系统停用报备流程图
附件1


